终止厂房租赁合同协议书
[bookmark: _GoBack]出租方（甲方）：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
一、双方同意，原合同租赁期限计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止。
二、自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，原合同中尚未履行的权利义务终止履行。
三、乙方应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将自有设备、管线等物品搬离，并将租赁厂房归还甲方。租赁厂房内固定装修、附属物等无偿归甲方所有。若乙方逾期未完成搬离和交还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原合同月租金3%的违约金。
四、原合同终止后，乙方除结清应付租金外，另向甲方支付相当于三个月租金的补偿款。
五、本协议签署后，双方就原租赁合同事宜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。
六、本协议未尽事宜或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七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八、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印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印章）：    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

签订时间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


